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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0                  证券简称：*ST厦华                公告编号：临 2021-058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接受财务资助事项：本公司董事长陈诗毅先生控制的企业华尔顿（福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尔顿集团”）拟于 2021年 12月 1日至上市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向本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提供人民币 4亿元以内的财务资助，该财务资助利率水平为不高于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水

平。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可以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在上述期限及额度内连续循环使用，实际金额以届

时到账金额为准。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该项财务资助无须提供相应抵押或担保。 

 本次财务资助涉及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 

    一、接受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为支持本公司发展、满足公司资金需求，本公司董事长陈诗毅先生控制的企业华尔顿集团拟于 2021

年 12月 1日至上市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向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人民币 4亿元以内

的财务资助，该财务资助利率水平为不高于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水平。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可以根据

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在上述期限及额度内连续循环使用，实际金额以届时到账金额为准。本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对该项财务资助无须提供相应抵押或担保。 

二、提供财务资助方介绍 

公司名称：华尔顿（福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诗毅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对房地产业、酒店业的投资；房地产开发；销售：钢材、建筑材料、建筑机械、五金电

料、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环岛南路 3088号 318-1室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董事长陈诗毅先生控制的企业。 

三、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体： 

甲方：华尔顿（福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同主要条款： 



 2 

1、自 2021年 12月 1日至乙方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甲方向乙方及下属子公司提供 4亿

元以内的资金支持，乙方及下属子公司对该项财务资助无须提供相应抵押或担保。 

2、乙方及下属子公司可以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在上述期限及额度内连续循环使用资金，实际使

用金额以届时到账金额为准。 

3、甲方提供的资金，仅用于乙方及下属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和资金周转，未经甲方同意，乙方及下

属子公司不得改变资金用途。 

4、甲方向乙方及下属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利率水平为不高于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水平。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华尔顿集团为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发展及资金需求，提供的财务资助利率水平

不高于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水平，对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

时，通过此次财务资助，缓解了公司流动资金紧张问题，满足了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

经营业务的发展。 

五、该财务资助事项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年 11月 1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接受公司董事长陈诗毅先生控制的企业华尔顿集团财务资助，可缓解公司流动资

金紧张问题，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华尔顿集团向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公司无须提供相应抵押或担保，对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

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其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有关规定，本次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可免于

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1月 11日 


